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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土资函〔2016〕28 号 

 

嘉兴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转发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

关于转发<国土资源部关于杭嘉湖南排工程   

（嘉兴部分）建设用地的批复>的函》的函 

 

秀洲区政府、海盐县政府、海宁市政府、桐乡市政府： 

你县（区）的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（嘉兴部分）建设用地已

依法报经国务院批准，项目涉及农用地已经省政府依法批准同

意转为建设用地。现将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<国土资源

部关于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（嘉兴部分）建设用地的批复>的函》

（浙土资函〔2016〕11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你们按照批复要求，

认真做好各项工作，及时办理供地手续。同时做好补充耕地质

量提升工作，做到“数量相等、质量相当、占水补水”；做好年

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更新工作。我局将及时跟踪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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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《国土资源部关于扩大杭嘉

湖南排工程（嘉兴部分）建设用地的批复》的函（浙土资函〔2016〕

111 号） 

 

 

 嘉兴市国土资源局 

2016 年 9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嘉兴市水利局、嘉兴市南排工程管理局。 

嘉兴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室        2016 年 9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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